
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志工服務團組織運作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志工組織運作章程依據內政部頒訂之志願服務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志工組織定名為「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志工服務團」，簡稱「日新國小志

工團」（以下簡稱本團)。 

第三條  本團以促使社區家長利用閒暇參與學生教育行動，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理 

念，並協助學校推動校務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 

第四條  本團隸屬於臺南市南區日新國民小學輔導室，並接受其指揮及監督。 

第五條  凡熱心的在校學生、畢業生之家長及社區人士具有高度熱忱與服務精神者，得志願

加入本團為本校志工；本團為志工性質，所有團員及職務皆為無給職；團員在校內

一切行事，皆應配合校方及各組執勤之規定執行任務。 

第六條  本團設團長一人，對外代表本團，綜理本團各項業務推展。團長由全體團員於每學

年下學期期末志工大會以無記名票選產生，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本團團員

需入團滿一年，始具備團長被選舉資格。 

第七條  本團設置副團長一人，副團長由團長指派，襄助團長處理本團業務，團長辭職或因

故不能繼續服務時，由副團長代理其職務至任期屆滿。 

第八條  本團得依學校實際需求及校務推動設置各類組別，各組設置組長一人，推展各組活

動及協助團長執行團務，各組組長由組內組員於每學年下學期期末志工大會以無記

名票選產生，任期一年；本團團員需入團滿一年，始具備組長被選舉資格。 

        各組之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九條  本團目前設置有行政機動組、交通導護組、校園美化組、故事媽媽組、圖書館組、

環保組、保健組等七組(職掌與分工如附件一)，每學年得依學校業務需要增減任務

編組。 

第十條  本團為有利團務推展，另設置行政編組，行政編組成員由團長指派。行政組織設有

文書組、會計及出納，文書組負責資料檔案管理及會議記錄，會計負責財務管理及

帳務整理，出納負責團務活動辦理經費收入與支出。 

第十一條  志工在報名時需選填一組為主要服務組別，如果有餘力要服務的志工，可選填跨

組服務之組別，每人最多可跨三個組別，並以服務時間不衝突為原則，期末志工

大會票選組長時以主要服務組別為主。 

第十二條  志工轉換服務組別以學年度為單位，可於每學年下學期期末志工大會填寫「志工

服務組別調查表」，辦理轉組事宜。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三條  本團團員之權利： 

          一、發言權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團或隸屬單位所舉辦之各種活動。 

          四、每一學年度志工請假時數超過該執勤時數的二分之一者，暫停其該學年度第

二次志工大會之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四條  本團團員之義務： 

          一、遵守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事項。 

          二、確實執行本團及隸屬單位分配之工作。 

          三、出席本團及隸屬單位之各種會議。 

          四、參與推展各項志願服務活動。 

          五、主動且積極配合學校及本團所舉辦之活動。 

          六、參加志工基礎教育訓練程。 

          七、志工應依據各組工作服務內容及時間執勤，並配合學校臨時交代事項。 

          八、志工當日因故未能執勤服務者，請事先告知該組組長，並請組長調派其他組

員代班。 

          九、志工應於執勤時間內簽到與簽退，並於離開前請處室人員核章。每個月輔導

室收回各組簽到簿並核發時數。 

 

  第四章  職權 

第十五條  志工大會之職權： 

          一、選舉及罷免團長及各組組長。 

          二、通過及修正本團章程。 

          三、通過年度服務計畫及發展方向。 

          四、討論團員之提案。 

          五、審查團務報告及決議事項。 

          六、研討及協助學校推展各項志工活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七、其他重大事項之決定。 

第十六條  幹部會議之職權： 

          一、研擬志工大會之提案。 

          二、處理志工大會之決議及交辦事項。 

          三、研擬年度計畫及專案服務方案。 

          四、辦理本團福利及各項權益。 

          五、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五章  會議 

第十七條  本團每學年至少定期召開志工大會二次，第一次訂於每學年上學期開始第一個月

，第二次訂於下學期學年結束前一個月。會議中，團長及各組組長得提出工作執

行情形報告；各團員得提出有關建設性、改造性之建議，由大會討論並做成決議

。本會議邀請校長、相關處室主任及家長會長列席。 



第十八條  志工大會會議需由團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若團長不克出席，可交付副團長代為

執行。團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團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之，

由團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九條  志工大會休會期間若有緊急或重要議題時，得召開臨時志工團大會。由團長召集

並主持會議。 

第二十條  召開志工大會須有全部團員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之團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

員過半數同意通過，始得決議，並交付執行。 

第廿一條  團長應於學期中每月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幹部及各組會議。 

 

  第六章  獎勵 

第廿二條  本團團員於每學年上學期期初志工大會頒發志工聘書，每學年下學期期末志工大

會頒發感謝狀。 

第廿三條  每學年舉辦一次志工自強活動，時間、地點由志工大會決議後書面通知；每學年

舉辦一次志工餐敘活動，時間、地點由志工幹部會議決議後書面通知。 

第廿四條  不定期舉辦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舉辦之志工教育訓練課程，研習地點及日期由書面

通知。 

第廿五條  依據臺南市教育局志願服務法之獎勵辦法，推薦表揚。如受限提報人數，依在校

服務年資較長者為優先。 

 

  第七章  經費 

第廿六條  本團所需經費應於學年初向家長會提出年度預算計劃案，經家長會通過後執行。 

 

  第八章  附則 

第廿七條  本組織運作辦法若有未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如相關法令修改時，本組織運

作辦法亦隨同修改，並適用修改後之規定。 

第廿八條  本章程經學校審核及志工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